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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D_90_E5_95_86_E5_c40_62130.htm 第五章 发展我国网络广

告业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的网络广告还正处于起步阶段，面

临着许多困难，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都需要进一步成熟。外

部条件有国际互联网络的建设（稳定性、传输速度等）需要

加强；公众对互联网络的熟悉、技术掌握程度与电脑的普及

程度都有待提高；公众上网所需费用还未到普遍接受的程度

等等。内部条件则有网络广告的管理法规尚未完善；网络广

告制作、维护公司整体素质不一、水准良莠不齐等。这些难

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网络广告的迅速发展。有鉴于此，

解决目前这些难点的出路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决网络

广告中的法律难题： 电子商务属于营利性的商事行为，与之

关联的网络广告当然具有经营性广告的性质，这是不言而喻

的。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对网络广告进行法律

规制，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与管理上的问题。 在我国，网络

广告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完全可能成为广告业界的“大

户”。是否比照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对网络广告实行目前

广告法规定的法律调整，值得探讨。美国、日本为了推动电

子商务的发展，对在线交易实行全面免税；网络广告的管理

也采用比较宽松的模式，即除非某种重大的不正当竞争和恶

意广告，政府对网络广告是网开一面。网络具有与传统媒体

迥然不同的开放、互动的结构，因此，不可能采用传统媒体

的办法来规制广告，而应当采用一种比较缓和的规制办法。

具体方式是： 1.政府管理与ISP、ICP自律相结合。 ISP、ICP



是网络运作与管理的重要环节，离开了ISP、ICP，政府就无

法对网络实施有效的管理。这里所说的ISP、ICP的自律包含

两层含义，一是ISP、ICP自身必须遵守广告法和相关法规，

抵制不正当竞争和虚假、欺骗广告；二是ISP、ICP应当在经

营的范围内，规制所托管的主页，一旦发现恶意广告行为时

，要尽管理人之法律责任。 2.法律与业界规章相结合。 对电

子商务而言，法律当然不可能预先穷尽规则。这就需要行业

规章在法律正式出台前的空白期起到游戏规则的作用。例如

，对商业网站的规制、对个人主页的管理都必须有一个可行

的规章。ISP、ICP在用户电子邮件地址的管理上，负有特殊

的责任，也应当研究相关的规章。 二、完善网络广告业的监

管体系： 随着国际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内地从事互联网业

务的企业越来越多，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网站约一万五千

余家，利用互联网提供信息服务和发布广告已成为网络公司

的主要业务。 但是，目前互联网广告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有

些网站发布了虚假广告，欺骗了消费者；有的网站发布了法

律、法规禁止或限制发布的商品或服务的广告；有些特殊商

品广告发布前未经有关部门审查，内容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一些网站在广告经营中存在着不正当竞争行为等等，都制约

了互联网广告这一新生事物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据

《市场报》报道，为规范网络公司的广告活动，保护消费者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使互联网广告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

化道路，针对互联网广告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作为广告的监

督管理机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从规范互联网广告主体资

格入手，于今年年初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选择一些知

名度较高的网络公司，开展了互联网广告经营登记试点工作



，探索互联网广告的有效监管方式，为今后制定互联网广告

法规做准备。 对没有开展试点的互联网企业，凡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从事广告活动，都应遵守《广告法》及有关法规

、规章的规定，各种广告活动都应纳入广告管理的范畴。 各

企业应守法经营、公平竞争，不得发布各种形式的违法广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工作后，国家工商局将制定相应的互

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届时对申请开展广告业务的互联网企业

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核发《广告经营许可证》。互联

网企业只有领取《广告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行广告经营

，违者以超范围经营查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